玉红政办发〔2008〕号

关于确定红塔区行政事业单位图书采购定点供货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有关部门：

为了加强红塔区行政事业单位图书采购的管理，扩大采购范围，规范政府采购程序，节约财政开支，经区政府采购领导小组同意，区政府采购中心对2008年度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图书采购实行统一定点采购。区政府采购中心邀请了城区内实力强、规模大的图书经销商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。谈判小组本着公平、公正、效益优先的原则综合评议，报经区政府采购领导小组审定，确定玉溪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、昆明新知（玉溪）图书城为2008年度红塔区行政事业单位图书采购定点供货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凡购置图书的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行政事业单位，需到区政府采购中心领取《单位采购需求表》，经报批后，可到昆明新知玉溪图书城、玉溪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采购。
二、各单位可在图书定点供货商中自行选择，其折扣率
为：

（一）昆明新知玉溪图书城优惠率为书价6.6折。

（二）玉溪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优惠率为书价6.7折。

三、图书采购费用结算方式：经区政府采购中心开据付

款通知后，采购单位方可与图书定点采购单位结算。

四、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到定点供货商采购的单位，财务部门不得报销其费用，区政府采购中心及财政部门还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通报、扣减相应经费等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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